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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本说明在第五工作组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A/CN.9/666）的基础上，

修订了 A/CN.9/WG.V/WP.82 号文件及其增编 Add.1-3 所载的建议草案。其中不

包括评注，因为评注目前正在进行修改和扩充，将提交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

审议。 

2. 本说明包含若干对工作组的解释性说明。其意图仅仅是解释对建议草案所

作的改动，以方便讨论，并提出问题供工作组审议；不欲将其列入评注。 

3. 各项建议编号目前按照《立法指南》中的顺序。上一版本（A/CN.9/WG.V/ 
WP.82 和 Add.1-3）的建议编号保留在方括号内，以便于对照和比较。保留了条

文中提及的《立法指南》各项建议的条目编号，以使行文清楚易懂，但如前所

述（A/CN.9/WG.V/WP.82，第 2 段），最后的案文将删去这些字句。 
 

二. 术语表 
 
 (a) “企业集团”：以控制权或举足轻重的所有权而相互联结的两个或多

个企业； 

 (b) “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并可受破产法管辖的任何实体，不论其法律

形式如何；1 

 (c) “控制权”：直接或间接决定企业的经营和财务政策的能力； 

 (d) “程序协调”：协同管理针对企业集团成员启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破

产程序。其中每个成员，包括其资产和负债，仍然分开，相互独立；2 

 (e) “实质性合并”：对待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成员的资产和债务如同这

些资产和债务是单一破产财产的组成部分一样3[将企业集团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

的资产和负债汇合在一起，形成单一破产财产]。 
 
工作组注意 
 
4. (e)项列入了另一种表述方式，供工作组审议。这种表述使用“汇合”而非

“对待”一词，以更清楚地描述在实质性合并令下达后将资产和债务组合在一

起的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 

 1 与[《立法指南》]针对单个债务人所采用的做法相一致，这里注重的是实体所从事的能使其

名副其实地被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其中将不包括消费者和根据上文建议 8 和建议 9 不

受破产法管辖的其他实体。 

 2 评注详细解释了程序协调的概念，见上文第…段。 

 3 关于实质性合并的结果和对担保权益的处理办法，见建议 222 和 223 以及评注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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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议 
 

A. 联合申请 
 

1. 立法条文的目的 
 
 关于联合申请4启动针对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成员的破产程序的条文，目的

是： 

 (a) 推动协同审议针对企业集团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的破产程序启动申

请； 

 (b) 允许法院获取有助于确定是否应当下令启动集团成员破产程序的企业

集团信息； 

 (c) 提高破产程序启动效率并减少相关费用；及 

 (d) 为法院提供机制，用以评估对这些破产程序进行程序协调是否适当。 
 

2. 立法条文的内容 
 
联合申请启动破产程序 

 199. [1]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可以联合申请启动针对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

成员的破产程序，这些成员须符合所适用的启动标准。5 
 
获准提出申请的人 

 200. [1] 提出联合申请的可以是： 

  (a) 企业集团中符合[《立法指南》]建议 15 的适用启动标准的成员；

或 

  (b) 联合申请中所列集团每个成员的共同债权人。 
 
管辖法院 

 201. [2] 就[《立法指南》]建议 13 而言，“对启动和进行破产程序，包括

对这些程序中所出现的事项”一语包括了联合申请启动针对企业集团两个

或多个成员的破产程序。6 
 
 

__________________ 

 4 联合申请启动不影响申请中所包括的集团每个成员的法律身份；每个成员仍然是彼此分开、

相互独立的。 

 5 见上文述及债务人申请的建议 15 以及述及债权人申请的建议 16。 

 6 评注讨论了可用于确定管辖法院的各项标准，见上文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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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组注意 
 
5. 建议 201 删去了“破产法应指明”一语，理由是，该案文的意图是帮助解

释建议 13，而非建议在破产法中列入一项具体规定。 
 

B. 程序协调 
 

1. 立法条文的目的 
 

 关于对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成员的破产程序进行程序协调的条文，目的

是： 

 (a) 推动协调这些破产程序的管理工作，同时尊重集团每个成员各自的法

律身份；及 

 (b) 促进对债权人更良好的回报和成本效率。 
 

2. 立法条文的内容 
 
两个或多个破产程序的程序协调 

 202. [3(a)]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为了程序目的，可对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成

员的破产程序的管理工作加以协调。 

 203. [4] 破产法应当具体规定，在建议 206 规定的获准提出申请的人请求

下，法院可下令进行程序协调。 

 204. [3(b)] 程序协调可包括诸如联合发送通知；协调按照破产法提出债权

主张的程序；协调撤销诉讼程序；法院之间的合作，包括协调审案工作；

以及破产管理人之间的合作，包括交流信息和协调谈判。[3(a)]程序协调的

范围与程度应当由法院具体规定。 
 
申请程序协调 

- 申请的时间 

 205. [3(c)] 程序协调申请既可在申请启动破产程序之时提出，也可在其后任

何时间提出。 

- 获准申请的人 

 206. [4] 破产法应当具体规定，提出程序协调申请的可以是： 

  (a) 破产程序的启动申请所针对的企业集团成员或者已进入破产程序

的企业集团成员； 

  (b) 企业集团成员的破产管理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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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破产程序的启动申请所针对的企业集团某一成员的债权人，7或进

入破产程序的企业集团某一成员的债权人。 

- 协同审议申请 

 207. [5] 破产法应当具体规定，法院8可以采取适当步骤，协同审议对企业

集团两个或多个成员的破产程序进行程序协调的申请。这些步骤可包括：

协同和联合审理；共享和披露信息。 
 
程序协调令的更改或终止 

 208. [7]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程序协调令可更改或终止，但条件是依照程

序协调令采取的任何行动或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因更改或终止而受到影

响。[已经下令进行程序协调的法院可采取适当步骤，协调对程序协调的更

改或终止。] 
 
管辖法院 

 209. [8] 就[《立法指南》]建议 13 而言，“对启动和进行破产程序，包括

对这些程序中所出现的事项”一语包括了对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成员的破

产程序进行程序协调的申请和程序协调令。 
 
程序协调通知 

 210. [9] 破产法应当确定对于程序协调申请和程序协调令及其更改或终止

等方面发出通知时的要求，包括程序协调令的范围与程度；通知接收方；

发送通知负责方；以及通知的内容。 
 

3. 工作组注意 
 
6. 对建议 202-204 作了修改，以体现工作组关于法院有必要根据申请审议程

序协调的讨论。建议 202 草案目前表述为一般性的授权条文。建议 203 草案规

定法院可根据按照建议 206 草案提交的申请下令进行程序协调，建议 204 对程

序协调可能涉及的内容作了一些解释。 

7. 工作组似宜审议在建议 208 中添加的最后一句，以确保法院之间在这一过

程中始终保持协调。 

 

 

__________________ 

 7 寻求对集团所有成员的程序协调的债权人不必非是集团所有成员的债权人才有资格提出程序

协调申请。 

 8 协调可能涉及对集团中不同成员具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也可能涉及对同一集团中多个成员

的若干不同破产程序具有管辖权的一个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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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启动后融资 
 

1. 立法条文的目的 
 
 关于企业集团启动后融资的条文，目的是： 

 (a) 促进获得融资用于企业集团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成员的业务继续经营或

生存或 用于保全或增加这些成员资产的价值； 

 (b) 便利企业集团成员（包括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成员）提供融资； 

 (c) 确保对启动后融资的提供人以及权利可能因启动后融资而受到影响的

当事人提供适当保护； 

 (d) 推动实现目标，在企业集团所有成员中公平分配启动后融资的提供带

来的利益和损害。 
 

2. 立法条文的内容 
 
由已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集团成员提供启动后融资 

 211. [10] 破产法应允许已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集团成员： 

  (a) 向企业集团中同样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其他成员提供启动后融资； 

  (b) 质押其资产，为向企业集团中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其他成员提供启

动后融资作保； 

  (c) 为企业集团中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其他成员获得的启动后融资提供

偿付担保或其他保证，条件是，提供融资、质押资产或提供担保的企业集

团成员的破产管理人确定，为了该企业集团成员业务的继续经营或生存，

或者为了保全或增加该企业集团成员资产的价值，这种做法确有必要。破

产法可要求必须获得法院批准或必须征得提供融资、质押资产或提供担保

的企业集团成员的债权人同意。 
 
启动后融资的优先权 

 212. [11]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对于企业集团中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成员向同样

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另一成员提供的启动后融资所适用的优先权。 
 
启动后融资的担保 

 213. [12]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企业集团中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成员也可以为

偿付向同样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另一成员提供的启动后融资而设定[《立法指

南》]建议 65 所述的那类担保权益，条件是债权人同意或者根据破产法可

以确定，债权人受到的任何损害将由设定担保权益所产生的利益抵消。9 
__________________ 

 9 [《立法指南》]建议 66-67 规定了一些保障措施，适用于设定担保权益为启动后融资作保的情

形。这些保障措施将适用于企业集团情形中担保权益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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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偿付启动后融资的保证或其他担保 

 214. [13]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企业集团中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成员可以为偿

付同样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另一个成员所获得的启动后融资提供保证或其他

担保，条件是债权人同意或者根据破产法可以确定，债权人受到的任何损

害将由提供偿付担保或其他保证所产生的利益抵消。 
 

3. 工作组注意 
 
8. 工作组似宜审议建议 211、213 和 214 草案之间的关系以及以下各段所讨论

的每条建议草案目前附带的标准和限制条件。 

9. 建议 213 和 214 目前的措词重复了建议 211 草案的一部分，即(b)和(c)项。

建议 211 草案意在说明，作为一般原则，集团中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成员可向同

样进入破产程序的其他成员提供启动后融资或为其获得启动后融资提供便利。

在述及提供启动后融资时，该建议草案意图对述及取得启动后融资的建议 63 加

以补充。 

10. 如果保留建议 211 草案作为对原则的一般性阐述，便可删去(b)和(c)项，并

对(a)项作以下修改，其中“为提供启动后融资提供便利”一语指的是按照建议

213 和 214 草案提供担保权益或保证： 

 211. 破产法应允许企业集团中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成员向同样已进入破产程

序的其他成员提供启动后融资或为其获得启动后融资提供便利，条件是，

提供启动后融资或为提供启动后融资提供便利的企业集团成员的破产管理

人确定，为了该成员业务的继续经营或生存，或者为了保全或增加该成员

资产的价值，这种做法确有必要。破产法可要求必须获得法院批准或必须

征得提供启动后融资或为提供启动后融资提供便利的成员的债权人同意。 

11. 第二个问题涉及建议 211 草案中的限制条件以及建议 213 和 214 草案所载

的各项要求。建议 211 草案中的限制条件重复了建议 63 的限制条件，要求由破

产管理人确定启动后融资是否必要。第二句指出，破产法可能还要求法院核准

或者征得提供启动后融资或为提供启动后融资提供便利的成员的债权人同意。 

12. 建议 213 和 214 草案要求征得债权人同意（没有具体说明要求征得哪些债

权人同意—是提供融资或为融资提供便利的集团成员的债权人，还是接受融资

的集团成员的债权人，或是两者都包括），并要求确定是否会造成损害（因为

没有具体规定应当由什么人作出确定，所以不清楚这与建议 211 草案所规定的

由破产管理人确定必要性有何关系）。工作组似宜注意到，建议 65 是建议 213
草案的基础，其中没有要求设定担保权益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也没有要求确

定设定担保权是否有害。 

13. 建议 213 和 214 草案中关于征得同意的要求针对的是建议 211 草案最后一

句提出的可能性。 

14. 因此，按照各项建议目前的草案，对提供启动后融资的要求如下：(a)破产

管理人确定有必要进行启动后融资（建议 211 草案），以及(b)征得债权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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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确定所带来的损害和利益（建议 213 和 214 草案）。 

15. 工作组似宜审议，建议 211 草案的各项要求是否需要与建议 213 和 214 草

案中的要求统一起来。例如，建议 211 草案可要求征得债权人同意或确定所带

来的损害和利益，行文如下： 

 211. 破产法应允许企业集团中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成员向同样已进入破产程

序的其他成员提供启动后融资或为其获得启动后融资提供便利，前提条件

是： 

  (a) 提供启动后融资或为提供启动后融资提供便利的集团成员的破产

管理人确定，为了该成员业务的继续经营或生存，或者为了保全或增加该

成员破产财产的价值，这种做法确有必要；而且 

  (b) 提供启动后融资或为提供启动后融资提供便利的企业集团成员的

债权人表示同意；或者 

  (c) 根据破产法，确定提供启动后融资或为提供启动后融资提供便利

所产生的利益将抵消其对债权人造成的任何损害。 

16. 上述措词保留了(a)项的标准，作为第一项要求，并添加了(b)项或(c)项的标

准。(c)项可解释为包括先前的建议 211 草案（反映建议 63 的第二句）中提及的

法院核准。还有一种办法是，可将(a)项所要求的确定和(c)项所要求的确定合并

起来。 
 

D. 撤销条文 
 

1. 立法条文的目的 
 
 关于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的撤销的条文，目的是： 

 (a) 确保企业集团中已进入破产程序的两个或多个成员破产财产的完整

性； 

 (b) 确保公平对待企业集团各成员的债权人，无论是集团内部债权人还是

集团外部债权人； 

 (c) 对于同一企业集团成员之间在破产程序启动前发生的与企业集团成员

资产有关的交易可能被视为具有损害性并因此可予以撤销的情形，确立明确的

规则； 

 (d) 便于向已撤销的交易所涉及的交易当事人（包括集团成员）追回资金

或资产。 
 

2 . 立法条文的内容 
 
可撤销的交易 

 215. [14]破产法应当具体规定，在考虑是否应当撤销[《立法指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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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a)、(b)或(c)中所述企业集团成员之间或企业集团成员和其他相关人之间

发生的那类交易时，法院可以顾及发生交易时的情形。这些情形可以包

括：[企业集团内部交易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交易当事人的企业集团

成员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交易的目的；[交易是否有利于集团的整体运作，

且无损于有关集团成员的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交易是否给企业集团成员或

其他相关人带来了好处，而这种好处在不相关的当事人之间通常是不彼此

给予的。 
 
撤销的要件和抗辩 

 216. [15] 破产法可具体规定[《立法指南》]建议 97 所述要件将以何种方式

适用于在企业集团情形下撤销交易。10 
 

3. 工作组注意 
 

17. 目的条款中的(d)项按照工作组关于既提及人也提及企业集团成员的决定作

了修改。建议 215 草案也作了修改，以包含在企业集团情形下撤销的交易可能

既有集团成员之间的交易也有集团成员和其他有关人的交易这一理解。后一种

交易，特别是假如相关的人是自然人，如所有权人，或董事或其他负责人，也

有可能产生企业集团特有的问题。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保留这些改动。在法院

可能考虑到的要素中还添加了另一种情形，侧重于有利于集团且无损于债权人

的交易。 
 

E. 实质性合并 
 

1. 立法条文的目的 
 
 关于实质性合并的条文，目的是： 

 (a) 为实质性合并提供立法授权，同时尊重企业集团中各成员的独立法律

身份这一基本原则； 

 (b) 具体规定在哪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可以援用实质性合并救济以确保透

明度和可预见性； 

 [(c) 具体规定实质性合并令的效力，包括如何对待担保权益。] 
 

2. 立法条文的内容 
 
独立法律身份原则的例外情况 

 217. [16] 破产法应当尊重企业集团中各成员的独立法律身份。这一一般原

__________________ 

 10 即为了撤销某一交易而应证明的要件、举证责任、对提出撤销的具体抗辩以及特殊推定的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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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例外情况应当仅限于建议 218 所列的理由。 
 
可进行实质性合并的情形 

 218. [17] 破产法可以具体规定，如果建议 221 所规定的获准提出申请的人

提出请求，法院可以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下针对企业集团中两个或多个成

员下令进行实质性合并： 

  (a) 法院确信企业集团成员的资产和债务相互混合，以至没有过度的

费用或迟延就无法分清资产所有权和债务责任；或 

  (b) 企业集团成员从事欺诈图谋或毫无合法商业目的的活动，而法院

确信为取缔这种图谋或活动必须进行实质性合并。 
  
排除在实质性合并之外的情况 

 219. [21] 破产法可具体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可将具体的资产和债权

排除在实质性合并令之外。 
 
申请实质性合并 

 - 申请的时间 

 220. [18(b)]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可以在申请对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成员

启动破产程序之时或其后任何时间申请实质性合并。11 
 
获准申请的人 

 221. [18(a)]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实质性合并申请获准人，可以包括企业

集团成员、企业集团成员的破产管理人或这类集团任何成员的债权人。 
 
实质性合并令的效力 

 222. [19]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实质性合并令应当具备下列效力：12 

  (a) 为列入合并令的企业集团成员组成[单一的][合并的]破产财产； 

  (b) 消灭列入合并令的集团成员间债权和债务； 

  (c) 对列入合并令的集团成员的债权作为对[单一的][合并的]破产财产

的债权处理。 
 
实质性合并对担保权益的处理 

 223. [20] 破产法应当尊重在列入实质性合并令的企业集团成员的资产上持

有担保权益的债权人的权利和优先权，除非： 
__________________ 

 11 评注讨论了在破产程序后期下令进行实质性合并不可行的问题，见上文第…段。 

 12 建议 223 述及了对担保权益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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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附担保债务完全是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的债务，因实质性合并令而

消灭；或 

  (b) 法院认定担保系经由债权人参与的欺诈获得；或 

  (c) 提供担保的交易可以根据[《立法指南》]建议 88 和 215 予以撤

销。 
 
实质性合并对优先次序的承认 

 224. [19(d)]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实质性合并应当承认在实质性合并令下

达之前根据破产法确立的适用于企业集团单个成员的优先次序。 
 
债权人会议 

 225. [19(d)] 破产法应规定，如果法律要求在实质性合并令下达后举行债

权人会议，则被合并的集团所有成员的债权人均有资格参加。 
 
实质性合并嫌疑期的计算 

 226. (1) [22]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实质性合并令下达后，与撤销[《立法指

南》]建议 87 所述交易类型有关的嫌疑期应当从哪一天开始计算。 

 (2) 在启动破产程序的同时下达实质性合并令的，追溯计算嫌疑期的具体

起始日期应当根据[《立法指南》]建议 89 确定。 

 (3) 在启动破产程序之后下达实质性合并令的，追溯计算涉嫌期的具体起

始日期可以是： 

  (a) 对企业集团中列入实质性合并令的每个成员各设一个日期，即根

据[《立法指南》]建议 89 的规定，设定为集团每个成员破产程序的申请日

期或启动日期；或 

  (b) 适用于企业集团中列入实质性合并令的所有成员的一个共同日

期，即这些集团成员破产程序最早的申请日期或启动日期。 
 
实质性合并令的更改 

 227. [23]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实质性合并令可以更改，条件是更改令不得

影响根据实质性合并令已经采取的任何行动或作出的任何决定。13 
 
管辖法院 

 228. [24] 就[《立法指南》]建议 13 而言，“对启动和进行破产程序，包括

对这些程序中所出现的事项”一语包括了实质性合并申请与实质性合并

令，其中包括对实质性合并令的更改。14 
__________________ 

 13 使用“更改”这一术语含义上不包括实质性合并令的终止。 

 14 评注讨论了可用于确定管辖法院的各项标准，见上文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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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229. [25] 破产法应确定对于实质性合并令申请和实质性合并令及其更改等

方面发出通知时的要求，包括通知接收方、发送通知负责方；以及通知的

内容。 
 

3. 工作组注意 
 
目的条款 

18. 工作组似宜审议对目的条款的以下修改。将前一版本中的(a)项列入(b)项，

理由是，虽然尊重集团每个成员的独立法律身份是这些关于企业集团成员的建

议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其本身并不是关于实质性合并的条文的目的。前一版中

的(d)项提及了为实质性合并确立可以依据的客观标准和程序，由于(b)项已经涵

盖了各项客观标准，所以删去(d)项。添加(c)项的理由是，必须明确而具体地说

明实质性合并令的效力。 
 
建议 217 草案 

19. 按照工作组第三十五届会议的决定（A/CN.9/666，第 83-84 段）对前导句作

了修改，以便与建议 203 草案（程序协调）所采用的办法相一致，明确说明向

法院提出申请后可进行实质性合并，建议 221 草案述及获准提出申请的人。 
 
建议 218 草案 

20. 该建议草案目前提及了参与图谋或其他特定活动的企业集团成员。工作组

似宜审议是否需要在评注中对此作进一步解释，以明确说明，该活动必须是在

申请实质性合并时正在进行的，或者其中是否还包括与破产程序启动时间很接

近的活动。 
 
建议 219 草案 

21. 该建议草案先前提及了部分实质性合并令，这一概念造成了一些混淆和误

解。工作组似宜审议，与其看似规定了另一种类型的实质性合并，是否不如允

许将某些资产和债权排除在实质性合并令之外更加清楚。需要作这种排除的情

况或许很少发生，但列入这种可能性可提高建议的灵活性。可在评注中讨论相

关的情形和实例。 
 
建议 222 草案 

22. 将具体述及组成单一破产资产的(a)项列入该建议草案是为了更加清楚明

确，因为这是实质性合并令的一个主要结果。这反映了工作组第三十五届会议

的决定（A/CN.9/666，第 88 段）。该建议原草案中的(c)项提及了对优先次序的

承认，由于这种承认并非实质性合并的结果，而是应当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

因此挪到另一条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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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23 草案 

23. 该建议草案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即实质性合并应当承认优先次序。工作

组似宜审议添加诸如“尽可能”之类的词语可以对这一承认要求的修饰限度

（A/CN.9/666，第 88 段）。 
 

F. 破产管理人 
 

1. 立法条文的目的 
 
 关于在企业集团情形中指定破产管理人的条文，目的是： 

 (a) [允许指定单一或相同破产管理人]便利协调针对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成

员而启动的破产程序；及 

 (b) 鼓励在指定两个或多个破产管理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以期避免重复

工作，便利收集关于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和业务信息并减少费用。 
 

2. 立法条文的内容 
 
指定单一或相同的破产管理人 

 230. [26]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若法院认定最有利于管理企业集团两个或多

个成员的破产财产，便可指定单一或相同的破产管理人管理这些程序。 
 
利益冲突 

 231. [27] 破产法应当列明指定单一或相同破产管理人负责管理企业集团两

个或多个成员的破产程序而可能造成利益冲突时的处理措施。这类措施可

包括指定一名或多名额外破产管理人。 
 
集团情形下两名或多名破产管理人之间的合作 

 232. [28] 破产法可以具体规定，若针对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成员启动破产

程序[且指定了不同的破产管理人管理这些程序]，则为这些程序指定的破产

管理人应当尽最大可能相互合作。15 
 
两名或多名破产管理人在程序协调方面的合作 

 233. [29] 破产法应具体规定，在须进行程序协调的破产程序中指定多名破

产管理人的，破产管理人应当尽最大可能相互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15 除了破产法中关于合作与协调的条文，法院通常可指明在程序管理过程中为此目的须采取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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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形式 

 234. [30]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采取任何适当的手段尽最大可能展开合

作，其中包括： 

  (a) 共享和披露信息； 

  (b) 核准或实施有关破产管理人之间权力划分和责任分配的协议，包

括由一名破产管理人发挥协调或主导作用； 

  (c) 在提出和商谈重整计划[、与债权人联系以及债权人会议等]方面开

展协调；和 

  (d) 在以下方面展开协调：管理和监督已进入破产程序的集团成员的

事务，包括企业的延续所需的日常经营；启动后融资；保障资产安全；使

用和处分资产；行使撤销权；提出和认可债权；对债权人的分配。 
 

G. 重整计划 
 

1. 立法条文的目的 
 
 关于企业集团情形下重整计划的条文，目的是： 

 (a) 在不违反破产法的情况下为协同拯救企业集团成员的经营提供方便，

从而保全就业机会，并在适当情况下保护投资； 

 (b) 在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成员的破产程序中，促进谈判和提出协同重整

计划。 
 

2. 立法条文的内容 
 
重整计划 

 235. [31] 破产法应允许在企业集团两个或多个成员的破产程序中提出协同

重整计划。 

 236. [32] 破产法可规定，企业集团中未进入破产程序的成员可[自愿]参加对

已进入破产程序的两个或多个成员提出的重整计划。 

 


